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襄宜高速公路宜昌段XYYCTJ-3项目经理部砼运输车租赁询比采购公告
 
本项目襄宜高速公路宜昌段XYYCTJ-3项目经理部砼运输车租赁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请供应商参加询比采购活动。
1、采购项目简介 

1.1采购项目名称：襄宜高速公路宜昌段XYYCTJ-3项目经理部砼运输车租赁；
1.2采购人：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1.3采购项目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4采购项目概况：
襄阳至宜昌高速公路宜昌段（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宜昌市远安县、当阳市、夷陵区，路线整体为南北走向，作为国家高速公路G3612平顶山至宜昌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宜昌段北面顺接G3612的襄阳段，从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向南至宜昌市远安县的东部，经河口乡、茅坪场镇、鸣凤镇、花林寺镇、在当阳市玉泉街道与G59呼北高速公路相交，向南进入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办，与G42沪蓉高速公路相接，继续向南设主线收费站，止于小鸦路，宜昌段全长约88.577km，总投资约163.019亿。其中襄宜高速公路XYYCTJ-3标由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计划合同工期36个月。一期土建起于远安县茅坪场镇杨家院子村，途经茅场坪镇村、八角庙村、花台河村，止于于远安县城附近银子村，横跨1县1镇5村。起点桩号为K82+700靠近S456省道，终点桩号为K100+800靠近226县道，全长18.1km，全线位于远安县境内。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包含路基工程（10282m）；主线桥梁7818m/22座，涵洞28道，互通1处，远安服务区1处。本次租赁的设备主要用于混凝土运输。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不含税332.8万元；除总最高限价外，供应商各规格单项所报单价均不得超过报价表最高所限单价（见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第七部分报价表）
1.5成交供应商数量及成交份额：1家  
1.6拟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的，冻结参与采购资格，期限为半年，自收到弃标函之日起计算。如有响应保证金的，没收响应保证金。

2、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采购范围： 砼运输车租赁 ；
2.2标段划分：本项目共有  /  个标段，每个供应商可参加  /  个标段的询比采购活动，最多允许获取其中  /  个标段成交资格。各标段划分情况：  /  ；
2.3交货期： 依据甲方要求 ；
2.4交货地点： 襄宜高速公路宜昌段XYYCTJ-3项目工地 ；
2.5质量要求或服务标准：
（1）乙方保证其系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或有权出租人，租赁期间不因租赁物权属等纠纷影响甲方对租赁物的正常使用，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乙方应将性能良好、满足甲方施工需要的租赁物交付给甲方使用，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上述标准。
（3）乙方保证租赁物证照齐全，向甲方出示有关证件原件，并提交彩色扫描件一套。
（4）乙方随车操作人员应身体健康、业务熟练；上述人员不得随意离开工地，离开工地需向甲方请假，若未经请假同意而擅自离开工地发生的一切事件或事故均与甲方无关；上述人员必须遵守甲方施工现场的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现场工作人员的调度、管理，做到密切配合，优质服务，遵守操作规程，在施工作业过程中有权拒绝甲方施工人员的违章指挥，确保施工安全；如上述人员为乙方雇员，租赁期间与甲方不建立任何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其保险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5）租赁期间及租赁物进出场过程中，因乙方随车操作人员违反安全生产规定、操作规程或乙方机械、设备故障发生的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6）乙方应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在甲方施工需要时保证每天24小时可提供服务。
（7）租赁期间，租赁物的维修、保养由乙方负责并承担费用；如果出现设备故障，乙方应及时更换设备，保证甲方的需要。
3、供应商资格要求

3.1供应商应满足如下要求：
3.1.1依法设立：供应商具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行政机关颁发的可以合法开展业务的执照或证书；
3.1.2资质要求：           /            ；

3.1.3财务要求：           /            ；
3.1.4业绩要求：           /            ；
3.1.5信誉要求：（1）未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2）未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3）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4）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6）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7）在近三年内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如有）无行贿犯罪行为；（8）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3.1.6承担本项目的主要人员要求：           /           ；
3.1.7其他要求：           /           ；
3.2本次采购活动 不接受 联合体。
4、询比采购文件获取

4.1凡有意参加询比采购活动者（若为联合体申请，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应当在湖北联投电子采购平台（以下简称“电子采购平台”，下同）（网址：http:// www.ltzxgl.com.cn）进行注册登记。
4.2完成注册登记后，请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7 日18：00时止（北京时间、下同），通过互联网使用会员登录“电子采购平台”，在所申请标段缴费并下载询比采购文件。联合体申请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询比采购文件（具体操作参见“电子采购平台”—服务专区—注册指南—采购（招标）文件下载指南）。未按规定从“电子采购平台”下载询比采购文件的，采购人（“电子采购平台”）拒收其响应文件。
4.3询比采购文件每个标段售价  /  元，售后不退。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5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  00  分。
5.2供应商应当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会员登录“电子采购平台”，选择相应标段将电子响应文件上传。逾期未完成上传的电子响应文件，采购人（“电子采购平台”）将予以拒收。
6、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项目询比采购公告在湖北联投电子采购平台（网址：http:// www.ltzxgl.com.cn）上发布。
7、其他

本次采购评审办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报价法 。
8、联系方式

采购人：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鸣凤镇航天路45号湖北路桥项目部
联系人： 常鹤阳
电话： 13946287906
 2025 年 12 月 24 日

